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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4月27日 星期一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滨海能源 股票代码 00069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魏伟 魏韬

办公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长实道19号 天津市南开区长实道19号

传真 022-23678821 022-23678821

电话 022-23678886 022-23678831

电子信箱 bhny_2018@126.com bhny_2018@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社会印刷业务。

1、2017年公司完成收购及增资海顺印业，持有其51%的股份，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海

顺印业位于天津市东丽开发区，是一家集设计制版、彩色印刷、印后加工、金融、物流、投资

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印刷包装企业，主要产品为教材教辅、高档礼盒、高端艺术品复制、

精装书、手提袋、各种包装盒、说明书、书籍、期刊、画报、企业样本、台历、挂历、笔记本等包

装盒、印刷品及出版物等。 通过多年的积累和沉淀，海顺印业的规模、设备先进性、工序齐全

程度、工艺水平以及客户满意度都已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并与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建立了

互信稳定的合作关系，产品和服务遍及中国大陆、日本、欧美等市场。

2、2019年9月30日新华印务正式成为公司另一家控股一级子公司。 新华印务的设立，

有助于上市公司逐步承接出版集团的原印刷业务，打造公司出版物印刷产业链，同时有助

于出版集团履行有关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支持公司做大做强印刷业务板块。

3、印刷行业是文化产业的主要载体实现形式之一，现代印刷业需求不断变化，使绿色

印刷和互联网印刷业务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印刷业主要发展方向。 公司将进一步整合印

刷行业资源，增强公司在此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年

营业收入 579,422,666.76 1,046,494,904.22 -44.63%

1,006,703,

55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29,548.16 36,514,290.46 -63.49% 9,748,37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43,251.28 -34,589,695.59 130.77% 1,048,952.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88,803.07 134,735,266.40 -113.13% 20,235,385.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00 0.1644 -63.50% 0.04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00 0.1644 -63.50% 0.04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0% 10.26% -6.66% 2.93%

2019年末 2018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年末

总资产 978,123,899.85 856,536,465.93 14.20%

1,727,724,

47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7,253,744.43 364,071,187.90 3.62% 337,669,326.6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5,295,053.25 93,181,254.16 140,103,377.21 240,842,98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3,271.98 1,499,249.07 3,672,035.53 6,864,99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6,038.50 1,219,063.90 3,428,385.80 5,089,763.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88,451.62 -8,394,101.23 6,750,758.96 -27,533,912.4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

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3,30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2,01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京津文化

传媒发展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5.00%

55,536,

885

0

天津泰达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30%

20,649,

908

0

天津仕澜文化

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2%

6,480,

000

0

张霞

境内自然

人

2.32%

5,160,

000

0

王志宏

境内自然

人

1.30%

2,897,

500

0

唐哲

境内自然

人

1.26%

2,800,

000

0

李小军

境内自然

人

1.18%

2,620,

000

0

沈阳铁道煤炭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2%

1,820,

000

0

刘强

境内自然

人

0.78%

1,742,

400

0

孟小宁

境内自然

人

0.75%

1,669,

95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天津仕澜文化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在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6,480,

000股。 张霞在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090,000股。 王志宏在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190,000股，在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980,000股。 唐哲在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2,800,000股。 刘强在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026,300股。 孟小宁在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1,669,952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是国家“十三五” 规划第四年，公司在董事会领导下，得到市、区有关部门、出

版集团、泰达控股等单位的指导帮助和关心支持。 2019年，公司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79

亿元，利润总额4,715.1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32.95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0.06元/股；总资产9.78亿元，较上年增加1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77亿

元，较上年增长3.6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3.6%。

业绩变动主要原因：由于公司2018年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2019年度业绩不再包含

热电业务。同时重大资产重组的投资收益85,365,918.38元计入2018年财务报告中，为非经

常性损益，今年无此项收益。

在公司治理方面，根据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要求，公司不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严格执

行重大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全体职工尽责履职，“三会” 运作

规范、科学决策，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各项经营活动有序开展，强化安全

生产和稳定供应，确保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

在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在天津上市公司协会组织下，参加“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

动” ，与投资者进行网上交流；同时加强了对投资者的走访接待和宣传工作，及时答复投资

者提问，规范接待调研活动，与投资者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

公司全面完成了董事会2019年年初确定的工作任务，保持了公司稳定健康的发展。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印刷业务

573,709,

637.75

138,154,

291.63

24.08% 8.79% 26.48% 3.3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

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前一报告期降低63.49%，主要是因上年

度将全资子公司泰达能源转让产生的投资收益，以及上年度合并泰达能源前三个季度数据

所影响。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

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

日 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资产负债表中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

款” 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

账款” ，“应收票据” 上年年末余额26,343,143.59元，

“应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232,287,370.04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 “应付票据” 和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上年年末余额45,246,

567.53元，“应付账款” 上年年末余额113,916,113.10

元。

2、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

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

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

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

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 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

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本公司2019年度利润表中新增“信用减值损

失” 科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要求计提的各项

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本公司执行该会计政策业经第9届董事会第26

次会议通过。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

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将部分“应收款项”重分类至“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

董事会

应收票据： 减少26,343,143.59元，应

收款项融资：增加26,343,143.59元。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

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

对比如下：

合并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26,343,

143.59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

26,343,143.59

3、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2019修订）（财会〔2019〕8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对2019年1月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执行上

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4、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

订）（财会〔2019〕9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

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

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

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证券代码：

000695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2020-013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九届三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4月17日发出通

知，并于2020年4月24日在本公司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共有董事7名，实际参加会议

董事7名，公司监事会成员、董事会秘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

事长张云峰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该项议案将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将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审计结果，公司2019年度实现的母公司净

利润-10,795,324.26元，加上上年年末未分配利润13,118,138.64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0

元，减本年已分配的利润0元，期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为2,322,814.38元；以公司2019年度合

并报表口径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利润13,329,548.16元， 加上上年年末未分配利润

53,326,838.87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0元，减本年已分配的利润0元，期末可供分配的利润

为66,656,387.03元。 考虑到新冠疫情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资金压力，按照《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公司2019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此利润分配预案将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四、审议《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并授权

董事长签署该报告。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经基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公司现有内部

控制制度较完整、合理有效，并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得到贯彻实施，总体上保证了公司的规范

运作和资产的安全、完整以及经营管理活动的正常进行，在企业管理各个过程和主要环节、

重大投资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控制与风险防范作用， 能够确保了公司经营管理目标的实

现。

根据《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内部评价结

论：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不存在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

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公司董事会认识到，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作，随着内外部环境的

变化和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发展，公司将继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公司的

内部控制水平。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

五、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六、关于公司2020年度授信融资计划额度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鉴于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公司在新年度仍需进行融资。截至2019年末，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融资余额约为0.46亿元人民币。 根据公司2019年度投资和经营计划，提请董事会

审议批准公司2020年度对外融资额度为9亿元人民币，与2019年提案额度保持一致，包括

银行贷款、信托融资、融资性租赁和其他融资方式等。 具体发生的融资金额，公司将在2020

年的定期报告中披露。

该项议案将提请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关于部分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鉴于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通

知》（财会 [2017]22�号），2019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2019修订）（财会 [2019]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2019修

订）（财会[2019]9� 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

（2019）16号），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通知要求编制财务

报表。

按照上述规定，公司将进行相应会计政策变更，相关会计处理按照上述的规定执行。 其

他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按照上述规定对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变更以及参照新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修订。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等

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公司股

东提供更加可靠、准确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八、公司三位独立董事樊登义先生、李莉女士、冼国明先生向董事会报告了本人《独立

董事2019年述职报告》（详见同日公告的相关内容）。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的具体事项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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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2020年4月17日发出通知， 并于2020年4月

24日在本公司召开九届十七次监事会会议，公司共有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监事

会主席魏英发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席， 委托公司职工监事周桥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并表

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该项议案将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并发表了2019年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根据《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2019年年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并提出如下书

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

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2019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公司监事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认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

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监事会表示无异议。

5.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保证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发表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书面审核意见。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根据监管部门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监事，经过对《公司章程》及公

司财务报告等相关资料核查及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审阅情况， 我们对公司2019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根据监管部门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考虑对全体股东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基础上形成利润分配方案，监事会认为，公

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监管部门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无异议。 本利润分配预案将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审议《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作为公司的监事，经过对公司内部控制情况的核查和《公司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阅情况，我们对公司2019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如下意见：

1、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自身的实

际情况，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各个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

保护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2、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进一步加强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和监督的

有效性；

3、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及内部控制评价报告》（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 的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评价结论：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评价结论：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基准日，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

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

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

制的实际情况。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鉴于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通

知》（财会 [2017]22�号），2019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2019修订）（财会 [2019]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2019修

订）（财会[2019]9� 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

（2019）16号），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通知要求编制财务

报表。

按照上述规定，公司将进行相应会计政策变更，相关会计处理按照上述的规定执行。 其

他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按照上述规定对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变更以及参照新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修订。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等相关

规定而进行调整的，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公司股东提供

更加可靠、准确会计信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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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部分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4月2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九届

三十三次会议，公司共有董事7名，出席会议董事7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变更部分会计政策的议案》。根据相关规定，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 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1、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的通知》（财会[2017]22号），要求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2019年5月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施行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3、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

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施行修订后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4、2019年9月1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

知》（财会[2019]16号），同时废止《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1号），该通知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

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已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

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

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2、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

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3、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

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4、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9年9月27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

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余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

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

规定执行。

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主要变更内容如

下：

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

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

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

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

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二）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

（财会[2019]8�号）的要求，对 2019年1月1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

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

整。

公司目前暂不涉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因此对公司无实际影响。

（三）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

[2019]9号）的要求，对2019年1月1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

行调整，对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目前暂不涉及债务重组业务，因此对公司无实际影响。

（四）根据《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

的要求，公司目前现有业务涉及的财务报表列报调整项目如下：

1、根据新租赁准则和新金融准则等规定，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了“使用权资

产”“租赁负债”等行项目；在原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行项目下增加了“其中：以摊余

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行项目。

2、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有关情况调整了部分项目，将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三个行项目，将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 两个行项目；将原合并利

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行项目的列报行次进行了调整；删除了原合并现

金流量表中“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等行项目；

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分别增加了 “专项储备” 行项目和列项

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三、 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债

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

知》（财会[2019]16号）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与国家现行规

定保持一致，有利于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

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和

中小股东权益不存在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召

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变更

部分会计政策的议案》。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等相关

规定而进行调整的，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公司股东提供

更加可靠、准确会计信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公告）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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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

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0年4月24日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4月24

日交易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开始时间(2020年4月24日上午09:15)至投票结束时间(2020年4月24日下午15:00)的

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南开区长实道19号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三楼

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召集人：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张云峰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有8人，代表股份82,637,393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37.199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2名，代表公司股份76,186,793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34.295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人，代表股份6,450,6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903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6人，代表股份6,450,6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903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人）0名，代表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6,450,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03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公司与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签订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

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20,649,908 76.1975% 6,450,600 23.8025% 0 0.0000%

其中：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0 0.0000% 6,450,600 100.0000% 0 0.0000%

2.表决结果：通过

（二）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相关董事的议案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勃洋先生、魏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1.表决情况：

李勃洋先生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76,186,793 92.1941% 0 0.0000% 6,450,600 7.8059%

其中：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0 0.0000% 0 0.0000% 6,450,600 100.0000%

魏伟先生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股份数

所占

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76,186,793 92.1941% 0 0.0000% 6,450,600 7.8059%

其中：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0 0.0000% 0 0.0000% 6,450,600 100.0000%

2.表决结果：通过

所有审议议案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所有提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泰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任刚、杨新晶、邢立攀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695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2020-011


